招标公告
长庆油田分公司采气三厂、上古天然气处理总厂3吨防爆电瓶叉车采购（带量）公告
招标编号：ZY20-XA304-WZ377
[bookmark: _Toc40455075]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为长庆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物资管理部），招标项目资金已落实。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受长庆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物资管理部）委托，现对其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40455076]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本招标项目为 带量 采购招标，采购物资所属类别为25大类，项目划分为1标包/段。预计采购金额_241.5_万元，招标采购物资品种及规格见下表：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25
	起重输送设备
	2501
	起重设备
	250109
	叉车
	25010903
	电瓶叉车


2.2 技术标准及要求: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执行采气三厂提供的《3吨防爆蓄电池叉车技术规格书》、上古天然气处理总厂工程项目组提供的《3吨防爆蓄电池叉车技术规格书》。
2.3 交货地点：按照招标人要求送货至长庆油田，分布在陕西榆林、内蒙古乌审旗等生产一线单位，到货地点详见附件。
2.4 中标结果有效期：中标价格为各供应商的投标价格；中标结果有效期自中标通知书发放之日起至合同履行结束止。
[bookmark: _Toc40455077]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未办理“多证合一”的投标人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3.2 投标人应为标的物的制造商，是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018年电瓶叉车(25010903)甲级供应商，具有相应标段物资（25010903）有效的供货资格（以中国石油电子采购系统2.0评审当日查询结果为准），其中“有效的”是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系统2.0中供应商资源库中供应商状态及拟投标的产品（以8位分类编码为准）状态均为正常。凡是在供应商资源库中显示“中止”、“终止”的，或拟投标产品显示为“冻结”的均为无效。
3.3 投标人具有有效的“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证中的产品范围必须涵盖招标标的物产品，同时提供相应的产品型式试验合格证。（原件彩色扫描件）
3.4 投标人提供投标产品的防爆合格证，防爆要求须满足技术规格书要求。
3.5 投标人须提供2019年度有效的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有效是指：审计报告应当有注册会计师的签名和盖章，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地址及盖章，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称损益表、现金流量表、附注）；对于事业单位、公司分支机构，公司登记不足一年的等无法出具经审计财务报告的，应由投标人自行做出相关财务状况的说明，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3.6 集团公司、油田公司取消招投标资格、供应商资格或标的物供货资格的，以及被暂停上述资格尚在处理期内的承包商，出现以上情况否决其投标。
3.7 按照《长庆油田分公司承包商综合业务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被暂停、取消长庆油田物资招投标或供应资格的供应商投标将被否决。
3.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采购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通报》中被处罚的投标人投标将被否决（复查合格的除外）。
3.9 投标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将被否决。
3.10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40455078]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08月05日至2020年08月10日：
登录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网址：http://ebidmanage.cnpcbidding.com/bidder/ebid/base/login.html）网上购买招标文件。（如未在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上注册过的潜在投标人需要先注册并通过平台审核（潜在投标人在平台注册后向energyahead@cnpc.com.cn发送加盖公司公章的《审核通过申请》扫描件，申请内容包括：潜在投标人名称即公司名称，参与投标项目，报名截止时间。平台运维人员将在收到申请后及时审核通过），审核通过后登录平台在可报名项目中可找到该项目并完成在线报名，具体操作请参考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操作指南中“投标人用户手册”相关章节，有关交易平台操作的问题请咨询技术支持团队相关人员，咨询电话:4008800114 转 3 转 6）或登录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由左侧点击“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登录在线报名；
4.2 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为2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请有意参加投标的潜在投标人确认自身资格条件是否满足要求，应自负其责。
4.3 购买招标文件采用网上支付的模式，系统仅支持个人网银支付（实时到账），不支持企业网银支付及其他支付方式。详细操作步骤参见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工具中心-投标人用户手册。
4.4 若通过个人账户购买，将被认为购买人已经获得了公司的授权，等同于公司购买，不接受个人名义购买。购买前请核实个人银行卡的网上支付单笔限额不少于招标文件售价，以免影响招标文件的购买。
4.5 潜在投标人在购买招标文件时，应确认投标人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人电话、联系人邮箱及邮编等基本信息准确无误，招投标全流程信息发布和联络以此为准。招标过程中因联络方式有误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6 支付成功后，潜在投标人直接从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电子版。招标机构不再提供任何纸质招标文件。支付成功，即视为招标文件已经售出，文件一经售出概不退款。
4.7 标书费发票（电子发票）将由招标机构定期开具并发送至投标人购买招标文件时登记的邮箱。
4.8 招标文件购买操作失败或其他系统问题，请与平台运营单位联系。
办理说明及办理网点详见附件
[bookmark: _Toc40455079]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本次招标采取网上电子版提交投标方式，以网上电子版为准。不接受纸质版投标文件及现场电子版U盘。投标人在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上传投标文件即可，开标当日无需前往开标现场。
5.1.1提交时间：建议于投标截止时间前24小时通过“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提交电子版投标文件；（考虑投标人众多，避免受网速影响，以及网站技术支持的时间，请于投标截至时间前24小时完成网上电子版的提交。）
②投标截至时间见6.1，投标截至时间未被系统成功传送的电子版投标文件将不被系统接受，视为主动撤回投标文件。
5.2 潜在投标人在提交投标文件时，提交 10000 元人民币的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的形式为电汇，应从投标人基本帐户通过企业网银支付向昆仑银行电子招投标保证金专户汇出，昆仑银行将依此向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提供投标保证金递交明细。详细操作步骤参见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工具中心-投标人用户手册-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投标保证金操作指南。
[bookmark: _Toc40455080]6. 开标
6.1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网上开标）：： 2020年08月26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
6.2开标地点（网上开标）：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6.3 本次招标采取网上开标方式，所有投标人可准时进入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开标大厅参加在线开标仪式。
6.4 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请联系招标机构；对网上操作有疑问请联系技术支持团队人员。
技术支持团队：中油物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4008800114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咨询。
招标公告中未尽事宜或与招标文件不符之处，以招标文件为准。
[bookmark: _Toc40455081]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www.cnpcbidding.com）上发布。
[bookmark: _Toc37945949][bookmark: _Toc40455082]8. 投标保证金递交相关信息
8.1 投标人从企业基本账户（以在该平台注册时填写的基本账户为准）将所需投标保证金转至平台投标保证金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昆仑银行电子招投标保证金
银行账号：2690 2100 1718 5000 0010
银行行号：3132 6501 0019
开 户 行：昆仑银行大庆分行营业部
8.2 转账成功后，平台自动存入投标人平台电子钱包。
8.3 投标人登录平台，进入所投项目主控台，选择“递交投标保证金”，将项目或标段所需投标保证金从电子钱包分配至所投项目或标段。
8.4 平台规定：投标人必须将投标保证金分配至所投项目或标段，方可认定投标保证金缴纳成功。
详细操作步骤参见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工具中心-投标人用户手册-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投标保证金操作指南。
相关信息：
昆仑银行客服电话：95379-1-9-9；0459-5615833；0459-5615388
电子招标运营单位：中油物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4008800114 请根据语音提示直接说出“电子招标”，系统将自动转至人工座席。
[bookmark: _Toc40455083]9. 联系方式
招标人：长庆油田分公司物资供应处（物资管理部）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凤城二路35号
联系人：邱玉玫
电话：029-86567046

招标机构：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凤城五路与明光路十字东北角天朗经开中心二楼
联系人：李鹏程  杨岚
电话：029-68934561
电子邮件：lipc12_cq@petrochina.com.cn

中国石油物资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2020年08月05日



	序号
	物资名称及规格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 价                         最高限价（元）
	到货地点
	交货期要求

	
	
	
	
	
	
	

	1
	3吨防爆电瓶叉车
	台
	4
	345000
	长庆油田第三采气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陶利镇第一处理厂陶利料场
	合同签订后60天

	2
	3吨防爆电瓶叉车
	台
	3
	345000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芹河乡马家峁西红墩村长庆油田上古天然气处理总厂
	合同签订后60天





